附件

	区属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形式及学分确认方式

	序号
	学习形式
	确认学分分值
	学分确认方式
	提交材料

	1
	参加由用人单位自行组织开展的面授继续教育培训
	每天折算为专业科目20学分。
	1、用人单位注册单位账号，上传培训计划，报财政部门复核；
2、财政部门复核通过培训计划后，用人单位导入培训人员名单确认学分。

	用人单位发布的培训通知。

	2
	参加已在濠江区备案的远程施教机构继续教育培训
	在线学习，每小时折算为专业科目2.5学分。
	施教机构直接回传，会计人员无需申请。
	无。

	3
	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中专以上会计类学位学历教育
	在校期间无需进行继续教育；毕业年度申请继续教育，确认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（无需再进行公需课学习）。
	于毕业年度申请继续教育，由财政部门确认。
	毕业证（学位证）电子版（扫描件）。

	4
	通过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、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
	每通过一科确认通过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（无需再进行公需课学习）。
	由省财政厅录入，会计人员无需申请。
	无。

	5
	通过资产评估师、税务师考试等国家资格目录清单中列明的会计类相关资格考试
	每通过一科，确认为通过专业科目90学分。
	由会计人员自行申请，财政部门确认。
	提交带身份证信息的成绩单截图（电子版成绩单）。

	6
	承担省财政厅或行业组织（团体）的会计类科研课题，课题结项
	1.独立承担确认为专业科目90学分；
2.与他人合作完成的，课题主持人折算为专业科目90学分，其他参与人折算为专业科目60学分。
	由会计人员自行申请，财政部门确认。
	结题书等有效证明材料1份。

	7
	在有国内统一刊号（CN）报刊上发表会计类论文
	1.独立发表：每篇论文折算为专业科目30学分；
2.与他人合作发表：第一作者折算为专业科目30学分，其他作者每人折算为专业科目10学分。
	由会计人员自行申请，财政部门确认。
	报刊封面、目录及论文内页的扫描件1份。

	8
	公开出版会计类书籍
	1.独立出版：每本折算为专业科目90学分；
2.与他人合作出版：第一作者折算为专业科目90学分，其他作者每人折算专业科目60学分。
	由会计人员自行申请，财政部门确认。
	书籍封面、封底（包含书号）的扫描件1份。

	9
	参加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
	每年折算为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（无需再进行公需课学习）。
	由省注协继续教育系统回传，会计人员无需申请。
	无。


